
 - 1 - 

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

申报材料有关事项的说明（2023 年） 

 

为进一步做好清算审核工作，结合以前年度清算审核工作发

现的问题，现对有关事项作出以下说明。 

一、推荐目录批次填报要求 

（一）车辆行驶证注册时间应不早于其车型所在推荐目录批

次的生效时间（各批次生效时间见下表）。 
 

2020 年度 

推荐目录批次 生效时间 

2020-1 2020/1/13 

2020-2 2020/2/13 

2020-3 2020/3/6 

2020-4 2020/3/31 

2020-5 2020/4/26 

2020-6 2020/5/18 

2020-7 2020/6/10 

2020-8 2020/7/20 

2020-9 2020/8/21 

2020-10 2020/9/21 

2020-11 2020/10/30 

2020-12 2020/11/27 

2020-13 2020/12/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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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 2022 年度 

推荐目录批次 生效时间 推荐目录批次 生效时间 

2021-1 2021/1/29 2022-1 2022/1/29  

2021-2 2021/3/8 2022-2 2022/3/8 

2021-3 2021/3/31 2022-3 2022/4/7 

2021-4 2021/4/29 2022-4 2022/5/11 

2021-5 2021/6/11 2022-5 2022/6/1 

2021-6 2021/7/12 2022-6 2022/7/8 

2021-7 2021/8/10 2022-7 2022/8/10 

2021-8 2021/9/9 2022-8 2022/9/15 

2021-9 2021/9/30 2022-9 2022/10/10 

2021-10 2021/11/5 2022-10 2022/11/9 

2021-11 2021/12/7 2022-11 2022/12/19 

2021-12 2021/12/29 2022-12 2022/12/29 

（二）由于补贴政策技术指标逐年变化，因此推荐目录批

次的有效性也随之变化。企业应根据车辆注册时间所处的时间

段，填报其所适用的推荐目录批次。 

 

车辆年度 车辆注册时间 补贴阶段 补贴标准参考文件 适用推荐目录批次 

2020年 2020.1.1-4.22 过渡期前 财建〔2019〕138 号 

2019 年第 3-11批

2020 年第 1-4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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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.4.23-7.22 过渡期 

财建〔2019〕138 号 

财建〔2020〕86号 

2019 年第 3-11批

2020 年第 1-8批 

2020.7.23-12.31 过渡期后 财建〔2020〕86号 2020 年第 6-13批 

2021年 2021.1.1-12.31 无过渡期 财建〔2020〕593 号 

2020 年第 6-13批

2021 年第 1-12批 

2022年 2022.1.1-12.31 无过渡期 财建〔2021〕466 号 

2020 年第 6-13批

2021 年第 1-12批 

2022 年第 1-12批 

 

二、公共领域车辆的材料要求 

城市公交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是客车或者城市客

车。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是城市公交企业，使用性质是公交客运。 

道路客运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是客车。行驶证上

的所有人是具有道路客运资质的经营者。 

巡游出租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是乘用车。行驶证

上的所有人是出租汽车企业或者个人，使用性质是出租客运。 

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是乘用车。行

驶证上的所有人是企业或个人，使用性质是预约出租客运，同时

需提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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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的判别标准是：行驶证上的所有人包括党的机关、

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

关，以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。 

环卫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为专用车，产品名称包

括但不限于“清扫、除尘、清洗、垃圾、洒水”等字样。 

邮政快递车的判别标准是：（1）邮政车：公告产品名称是专

用车，产品名称涵盖“邮政”字样。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是各地邮

政集团；（2）快递车：公告产品名称是专用车，行驶证使用性质

是营运，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是具有快递资质的经营者。 

城市物流配送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公告产品名称是货车，涵盖

“运输类”字样，使用性质是营运。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是专业物

流服务商、搬家公司、货运公司等公司组织或个人。 

机场用车的判别标准是：取得民航牌照的车辆。 

三、关键零部件发票要求 

企业提供的关键零部件（动力电池组、驱动电机等）发票显

示的销售方、购买方信息应与推荐目录备案信息一致。若不一致，

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，确保形成关键零部件生产、销售、流通、

使用的完整闭环。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企业零部件一致性说

明材料、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等。 

四、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

以前年度审核结果为“需进一步核实后予以清算”的车辆，

此次不能申报。因其它原因被驳回的车辆，企业应认真复核，如

确认驳回车辆符合申报要求，此次可以申报。相关车辆明细表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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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各企业，如有疑问，请致电清算中心工作人

员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何星灿  010-68206321 

              李冬辰  010-68206334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清算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7 日 

 

 


